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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管理

农业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
伊基红

山东开放大学

[摘　要]农业企业是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但为纳税主体，税负重、资金压力大是其当前面临的困境。本文首先分析

了农业企业进行所得税纳税筹划的优势和必要性，然后分析了当前农业企业在进行所得税纳税筹划中遇到的问题，最后从提高

纳税筹划意识、规范会计核算及充分合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希望农业企业能够以此改善经营管理，奠定其

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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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企业作为农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在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引领乡村产业发展和促进农民就业增收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国农业企业面临自然风险、市场

风险、社会风险、技术风险等多重风险，相对于其他产业来

说处于发展弱势；农业企业作为纳税主体，税收负担也是其

发展的不利因素之一，企业所得税是农业企业最大的税种，

因此对农业企业进行所得税的纳税筹划具有必要性。

一、农业企业进行所得税纳税筹划的优势

（一）税收优惠政策为所得税纳税筹划提供了弹性空间

农业企业比一般企业受自然因素和周期因素影响较大，

经营条件更加复杂，盈利更加不稳定。国家为鼓励农业企业

的发展，给与了农业企业更多的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例如

从事蔬菜、谷物、水果、中药材等种植和牲畜、家禽饲养及

远洋捕捞免征企业所得税；从事花卉、茶及香料种植、海水

养殖和内陆养殖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农业企业可以通过税

收筹划，在纳税行为发生前，达到国家规定的减免税款的条

件，从而实现免交或少交企业所得税。同时国家对于农业企

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不是固定的，而是会随着经济结构和农业

产业结构的变化而适时调整。因此农业企业的所得税具有弹

性，也为农业企业进行所得税纳税筹划提供了空间。

（二）所得税交纳的时间特点为农业企业进行所得税纳

税筹划提供了先决条件

按照税法要求，企业需要月末或季末提前预缴一部分税

款，待到整个会计年度结束后，计算年度应纳税总额，再与

之前预缴税款之和比较，实行多退少补的办法。这种预缴的

方法为进行所得税纳税筹划提供了条件。农业企业具有季节

性和周期性的特点，例如在山东省草莓的上市期一般为每年

的11月份至次年的5月份，在这期间草莓种植企业的资金比较

充足，而其他月份资金流就比较少。通过合理合法的方法延

迟相同金额到下一个会计年度汇算清缴，就可以推迟所得税

款缴纳时间，也就获得了这笔税款的时间价值，同时为企业

保留了一笔流动资金。

（三）合理选择会计政策为所得税纳税筹划提供了重要

依据

由于税法和会计准则规定的差异性，使得某些经济业务

根据会计准则做出的会计核算与税法的要求不一致，因此，

在汇算清缴时有些项目需要依据税法的规定在进行调整。以

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选择为例，如果A企业为一般农业企业，

固定资产计提折旧的方法采用加速折旧法，而税法规定需采

用年限平均法，这种差异的结果是会计核算中，使用寿命的

前半段每期计提的折旧金额多，费用高，利润少，按照税法

的要求需要调增利润。如果A企业为高新技术型的农业企业按

照税法的规定就可以采用加速折旧的方法计提折旧，这样使

用寿命的前半段每期费用高，利润低，交纳的企业所得税就

少。

二、农业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存在的问题

（一）纳税筹划的意识有待加强

农业企业多为中小企业，规模较小，经营模式较单一，

有些企业的专业财务人员并未配备齐全，税务知识比较缺

乏。有的企业负责人甚至将纳税筹划理解为怎样与税务机关

或税务工作人员搞好关系，达到偷税漏税不被发现的目的。

（二）会计核算不够规范

很多农业企业并未设置税务筹划部门或岗位，缺乏专业

的纳税筹划人员，财务人员又不精通涉税业务，导致了很多

业务因会计核算不规范，而不能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不能进

行税前扣除等情况，使企业所得税税负较高。例如A农业公司

未能对公司研发费用进行正确的归集及单独核算，不能对研

发费用进行加计扣除。因此，不规范的会计核算，会使企业

失去主动进行所得税纳税筹划的机会。

（三）未能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

大部分农业公司在进行所得税纳税筹划方式单一，一

般仅通过当前账面能够获得的扣除项抵减应纳税所得额的方

法。对于国家给予农业企业的大量税收优惠政策研究地不够

透彻和充分，因此导致能够享受的税收优惠没能享受到，反

向增加了所得税税负水平。例如A农业公司2020年从当地政府

取得专项用途资金，属于政府补贴收入，用于购置固定资产2

项。税法规定如果A企业能够提供该笔专项用途资金的拨付文

件，并且A企业能够对该资金及资金的支出情况进行单独核算

的，该笔补贴收入可以作为不纳税收入。但是A农业公司没有

对专项用途资金购置固定资产的情况进行单独核算，那么该

笔专项用途资金在计算所得税时就不属于不纳税收入，不能

享受关于政府补贴收入的税收优惠政策了。

三、农业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对策

（一）提高所得税纳税筹划意识

农业企业负责人首先应理解纳税筹划在节约税收成本、

减低涉税风险、获得资金时间价值等方面的意义，从而提高

认识。积极做好纳税筹划部门或岗位设置。规模较大的农业

集团公司可增设专门负责税务的纳税筹划部门，针对增值

税、企业所得税及其他小税种结合公司特点经营模式等作出

长远规划。规模较小农业公司可的通过继续教育和各级税务

部门培训等方式增加财务人员税务知识的学习，增强公司纳

税筹划的意识和能力，为纳税筹划工作持续开展提供人力物

力保障。

（二）规范会计核算，在经营管理细节中充分进行所得

税纳税筹划

1.收入的所得税纳税筹划

收入确认的时点是所得税纳税筹划的重要因素。当前，

很多农业公司为了提高市场占有率，促销商品主动采用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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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销售政策来扩大销售额，导致应收账款的大幅增加。但是

赊销的方式下销售当期即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全额确认收

入，计算所得税税额。这种方式下农业企业销售当期并未收

到货款，却产生了较大的纳税义务和资金压力，这一现象在

年底（12月份）尤其明显，很多销售人员为完成当年的销售

任务，会在最后一个月突击销售。此时可以采用分期收款的

销售方式进行所得税的纳税筹划，在销售合同中明确规定收

款的次数和支付期限。这样在会计核算中就以通过销售合同

的条款分期确认销售收入，从而减少当期企业的税收负担，

减轻当期的现金流压力。

2.费用的所得税纳税筹划

费用的项目较多，因此费用的所得税纳税筹划较点不

同规模的企业方法不尽相同，需要重点关注的包括存货发出

计价方法的筹划、业务招待费的核算范围、研发费用的核算

等。

不同的存货计价方式下计算出的发出存货成本和结存存

货成本是不同的，从而会影响当期利润和所得税税额。例如A

农业公司12月份存货购入和发出情况如下表所示：

采用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移动加权平均法和先进先出

法计算出的发出存货成本和结存存货成本如下表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在2021年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仅甲存

货一项而言，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比移动加权平均法多扣除

成本27.2元，减少所得税6.8元；比先进先出法多扣除成本

32元，减少所得税8元。在规模效应下，存货计价方法的选择

对所得税金额的影响还是较大的。同时要考虑经济形势及物

价变动的影响，例如物价上涨阶段，采用先进先出的计价方

法，会使企业发出存货成本虚低，而结存成本虚高，从而使

利润增加，当期所得税增加。

要规范业务招待费的核算，因为业务招待费在进行扣除

时具有上限要求，如果不加区分，而将一些模棱两可的费用

统统计入，反而不能被合理扣除。例如A农业公司将2021年12

月所有的餐费支出8万元均计入“业务招待费”，而当月计算

出可扣除的上限为6.5万元，那么就会有1.5万元的餐费支出

不能被扣除，从而产生应纳税调增额。查看明细账发现，有2

万元销售人员出差的餐费也计入了业务招待费，而这笔费用

是可以计入“销售费用”，可以在税前合理扣除的。

3.公益性捐赠的所得税筹划

对于公益性捐赠税法规定，公司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

部分是可以合理扣除的，但前提条件是捐赠的渠道为公益性

群体。如果是未通过公益性群体，未获得财政捐赠收据的捐

赠是不能被税前扣除的。因此公司在实施捐赠行为前，应合

理规划捐赠事项，选择恰当的捐赠渠道，在财力范围控制捐

赠金额，使捐赠行为惠及别人的同时对企业也发挥最大经济

效益。

（三）合理充分地运用国家对农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农业公司应随时关注国家对农业税收政策的变化，认真

学习解读，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合理节税。当前国家为增

强农民和市场的关系，创新了一种新兴经济模式“公司+农

户”。这种经营模式为农业企业进行所得税纳税筹划提供了

新路径。例如山东省某县为蜜桃生产基地，A农业公司可采取

“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由农户提供场地，负责种植、采

摘，A农业公司提供农药、肥料、包装、技术指导、销售等，

这样公司和农户变成了委托关系，主要成本由公司承担，受

托农户收取劳务费，公司收回产品再销售。这种模式下农户

降低了种植成本，解除了果品难销的顾虑，降低了风险；A农

业公司也可以被定义为“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

符合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条件。

所得税纳税筹划是农业企业纳税筹划的重要一环，也是

企业改善经营管理的重要举措，在法律和政策的范围内合理

节税，减少税收支出，缓解企业财务压力，助力农业企业实

现价值最大化，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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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A 公司甲存货收发存业务记录表

2021年 收入 发出 结存

月 日 数量（千克） 单价（元/千克） 金额（元） 数量（千克） 单价（元/千克） 金额（元） 数量（千克） 单价（元/千克） 金额（元）

12 1 10 20 200

3 40 21 840

6 30

14 30 22 660

27 40

31 20 23 460

表 2 A 公司甲存货发出成本比较表         单位：元

发出存货成本 结存存货成本 成本扣除课减少当期纳税额

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 1512 648 378

移动加权平均法 1484.8 675.2 371.2

先进先出法 1480 680 370


